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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项目资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

法》、《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天

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骄”）承担发改 2014[992]号文件下达的深

圳市科技计划重 2014-032“高功率型动力电池镍钴锰酸锂正极材料关键技术研发

项目，获得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资助人民币 450 万元。日前，该笔资金已到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该笔资助资金将计入递延收益，对公司当年度

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前述“高功率型动力电池镍钴锰酸锂正极材料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将主要在

提高三元材料比容量、稳定性、倍率性能、安全性能等关键技术上开展技术研究。

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深圳天骄进一步提升其在镍钴锰酸锂正极材料方面的技术

优势，推动公司锂电材料技术创新。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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